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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兴宁市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

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

——2021 年 5 月 25 日在兴宁市第十五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

兴宁市审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钟剑波

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兴宁市

2019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，并

提出了审议意见。市委常委（扩大）会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

审计整改情况汇报，并提出了工作意见。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市人

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，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，多次对

审计报告作了批示，要求被审计单位积极落实审计整改主体责任，

对审计查出的问题，认真研究，深刻剖析，逐条落实整改，对暂

时不能整改到位的，制定整改计划，明确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到

位，着力在完善制度体制机制上下功夫，防止一些问题屡审屡犯。

截至 2021 年 3 月底，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

181884.07 万元，其中：上缴财政资金 430.92 万元，归还原渠道

资金 170.3 万元，调账处理 181282.85 万元。同时，被审计单位

制定整改措施共 90 项，其中有 2 个单位重新修订完善单位内控制

度 7 项。

一、审计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整改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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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收取的非税收入滞留专户未及时缴入国库，造成少列

当年预算收入 18078.01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财政部门将

收取的非税收入 18078.01 万元上缴国库。

2.关于未按规定单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问题。经审计

指出后，2020 年财政部门已开展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完善了

全口径预算编制。

3.关于将部分上级专项资金直接拨付至预算单位实有账户，

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问题。财政部门未完全整改到位，

部分资金拨付仍未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。

4.关于未按规定时间制定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方案的问

题。我市 2020 年 4 月制定了《兴宁市 2020 年涉农资金统筹整合

实施方案》。财政部门在收到上级分类整体下达的涉及资金和初

步任务清单后，在领导小组统筹下，及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下

达资金安排计划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整改情况。

1. 关于 3 个单位无预算列支费用，涉及金额 362.45 万元的

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有 1 个单位召开班子会研究制定落实办法；

有 1 个单位完善了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；有 1 个单位向市政府

申请将专项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。

2.关于 5 个单位扩大开支范围、提高开支标准，涉及金额

310.35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有 1 个单位修订完善了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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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1 个单位追回多付的工程税款 6.68 万元；有 1 个单位追回多付

的费用 0.61 万元；有 1 个单位收回超范围发放的误餐补助 5.98

万元；5 个单位均表示将严格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、严格执行预

算和财政制度。

3.关于 1 个单位应收未收非税收入 134.65 万元、1 个单位收

取的非税收入 2.25 万元未及时入账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

单位积极向相关公司申请返款，已返回所有款项并全额上缴财政；

相关单位将收取的农贸市场租金收入上缴财政。

4.关于 6 个单位收取的非税收入未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
上缴财政，涉及金额 316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6 个单位已

按审计意见落实整改，将收取的非税收入补缴财政。

5.关于 3 个单位无依据收费，涉及金额 10.35 万元的问题。

经审计指出后，3 个单位将无法退回的无依据收费 10.35 万元上缴

财政。

6.关于 8 个单位“白单”支付费用，涉及金额 617.85 万元的

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2 个单位重新向对方取得发票入账；其余 6

个单位表示今后严格执行相关财经制度，完善支出凭证手续，加

强报销单据的审核把关，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。

7.关于 10 个单位的部分费用支出支付依据不充分，涉及金额

112.34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有 2 个单位补回部分明细清

单；其余 8 个单位表示今后规范会计核算工作，严格审核会计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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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凭证，杜绝手续不完善、发票无用途无清单无附单说明等情况

发生。

8.关于 6 个单位未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事项，涉及

金额 1929.13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有 3 个单位落实了整

改，收回租金、押金 48.3 万元；其余 3 个单位已经完善相关的监

管措施和办法，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管理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

付项目相关费用。

9.关于 2 个单位违规发放津补贴，涉及金额 4.85 万元；1 个

单位重复发放误餐补助，涉及金额 0.17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

后，3 个单位已落实整改，全额追回。

10.关于 2 个单位未按规定提取工会经费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

后，2 个单位已落实整改，按规定比例提取工会经费。

11.关于 7 个单位购买办公家具、设备等未严格执行政府集中

采购制度，涉及金额 162.45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

位已纠正。

12.关于 11 个单位会计核算不够规范，存在未按规定设置和

使用会计科目、多计收入和支出、少列收入和支出、往来款长期

挂账未及时清理等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结合各自实际，

组织了财务人员加强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、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

和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等财务管理制度的学习；进一步规范会

计核算，对核算错误的调整了账务；有 1 个单位对干部职工的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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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借款进行清理，收回干部职工借款 18.56 万元，重新挂账处理

6.8 万元。

13.关于 8 个单位超限额使用现金，涉及金额 263.60 万元的

问题。8 个单位健全现金管理等制度，严格按规定限额提取和使用

现金。

14.关于 1 个单位使用不合规票据，涉及金额 169.76 万元的

问题。该单位表示今后将纠正，进一步规范票据使用行为。

15.关于 14 个单位存在公务接待费未附公函或接待清单和在

其他科目列支公务接待费等问题，涉及金额 283.65 万元，有 1 个

单位在其他科目列支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涉及金额 8.54 万元的问

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表示今后将纠正，进一步规范接待

事项，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规范公务

接待费核算行为。

16.关于 9 个单位少计固定资产，涉及金额 260.16 万元；有 1

个单位少计无形资产，涉及金额 0.80 万元的问题。9 个单位均已

整改完毕。

17.关于1个单位收购私营企业转入资产未经资产评估机构评

估，涉及金额 12.39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已纠正，对资

产转让将依法进行评估，按照评估价值记账。

18.关于 3 个单位未经审批对外出租厂房、门店等国有资产的

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1 个单位已向市财政局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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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；其余 2 个单位表示今后将纠正，严格遵守《行政单位国有资

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
（三）工程项目审计整改情况。

1.关于 8 个单位部分工程未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存在未

履行立项审批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即开工建设等问题。经审计指

出后，相关单位已纠正。

2.关于4个单位将部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单位施工的问题。

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均表示今后规范工程项目管理，严格执

行相关建设程序，依法依规组织实施。

3.关于 1 宗工程项目未执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，涉及金额

39.56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表示今后严格执行政

府集中采购规定。

4.关于 1 宗工程未按规定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，涉及金额

2.26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立行立改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管

理程序。

5.关于 3 个单位部分工程结算未经相关机构审核，涉及金额

593.46 万元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1 个单位已整改完毕，2 个单

位正在整改。

（四）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整改情况。

1．关于省道 S225 线兴宁市火车站至水口段公路改建工程项

目未取得施工许可即开工建设的问题。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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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今后将予纠正。

2．关于 1 个单位超比例列支业务招待费，涉及金额 8.04 万

元的问题。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已整改完毕。

3．关于 1 个单位挤占项目资金用于日常管理费用等支出，涉

及金额 169.30 万元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书面报告市政府请求拨付

建设期间（二年）的代建购买服务费 425 万元（其中 G205 线 25

万元，S225 线 400 万元）。目前已收到拨款 155.55 万元，用于归

还原挤占的项目资金。

4.关于部分企业用工缺口大、防控物资消耗大、资金周转困

难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等问题。随着疫情的好转，这些问题已逐渐

得到了改善。

5.关于 1 个单位未及时向社会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
的问题。审计指出后，已整改完毕，编制了我市的收费目录清单，

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在市政府网站挂网公布。

6.关于 2 个单位违规开展与主管部门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

务，涉及收费金额 141.54 万元的问题。相关单位未再收取相关的

业务费用。

（五）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整改情况。

关于1个单位存在购买部分医疗物资支付依据不充分的问题。

经审计指出后，相关单位已整改完毕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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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大审计整改力度。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市政府印发

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》（兴市府〔2015〕32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逐条制定整改措施，落实

整改责任。

（二）建立审计整改跟踪督促检查机制。市政府将持续组织

相关部门督促检查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情况，形成审计督查常态

化，确保审计发现的问题得以整改到位。


